附件

龙南市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编制、审核管理

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政府投资项目的工程预算管理，科学确定工程造价，合理节减财政开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财政投资评审管理暂行规定》、《江西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行业自律成本参考价》（赣价协〔2023〕4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市政府投资项目工程预算审核业务管理工作由市财政局下设的财政公共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具体组织实施。
第二章 政府投资项目的范围和内容

    第三条 政府投资项目工程预算编制、审核的范围包括：
（一）财政预算内资金（含国债）安排的建设项目；
（二）财政专项资金安排的建设项目；
（三）政府性基金安排的建设项目；
（四）政府各类融资安排的建设项目；
（五）需进行专项核查及追踪的其他项目；
（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建设的项目；
（七）其他财政性资金安排的建设项目。
    第四条 建设项目工程预算编制、审核业务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政府投资项目工程预算的招标控制价的预算编制、审核；
（二）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重大设计变更的预算编制、审核。
第三章  中介机构的选取办法

第五条 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网上中介超市管理办法的通知（赣府厅发（2022）22号）》和《龙南市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政府投资项目的工程预算编制工作由建设单位从江西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委托符合资质要求的社会中介机构承担完成，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负责预算审核工作。

第四章 工程项目的预算编制

  第六条 政府投资项目的工程预算编制，造价咨询企业须使用与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一致的造价软件和相关规则进行预算编制。
第七条 确定预算编制单位后，建设单位应及时与受托中介机构签订预算编制委托协议，并提交手续齐备、内容完整的预算编制所需资料。

    第八条 第三方中介机构对项目的预算编制须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完成时限标准如下：
（一）工程概算在500 万元以下的，5个工作日内完成；

（二）工程概算在500 万元（含，下同）—1000 万元的，7 个工作日内完成；

（三）工程概算1000 万元—3000 万元的，10 个工作日内完成；

（四）工程概算3000万元—5000 万元的项目，15 个工作日内完成；

（五）工程概算5000 万元以上的，2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

    工程预算编制工作的完成时限须在委托协议中明确。  
第九条 特大型建设项目或工程特别复杂的项目，经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同意可划分标段分别委托中介机构编制，编制时间可由建设单位、受托单位、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协商确定。

第十条 预算编制服务费用按赣价协〔2023〕4号文件为上限执行，若采取抽筋计算钢筋工程量的按每吨6元计算另计费用，每个项目（标段）最低收费500元。
第十一条 工程预算编制服务费用按建设项目资金来源渠道解决，由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资金中列支。工程预算编制服务费用经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审核后方可按程序拨付。

第五章 工程项目的预算审核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在委托符合要求的社会中介机构或本项目设计单位承担完成工程预算编制后，应及时向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申请预算审核。申请预算审核须附送以下资料：

（一）《龙南市财政投资项目预算审核资料签收一览表》；

（二）项目预算送审申报函；

（三）项目立项批复文件。其中项目总投资400万以下的附送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总投资400万及以上的附送初步设计批复文件；

（四）经审查合格的项目设计施工图、地勘资料等； 

（五）中介机构完成并出具的工程项目预算书及工程项目预算电子文档（包括软件版预算电子文档和工程量计算书或电子文档）； 

（六）主要材料价格询价表等项目相关资料； 

（七）《龙南市工程变更现场核实意见表》，该项仅针对工程变更项目预算审核。
第十三条 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收到项目工程预算资料后，应及时组织技术人员或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对预算进行审核。原则上预算造价2000万元以上或工程较复杂的项目可由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交叉审核，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进行复核。

第十四条 预算审核须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完成时限标准如下：
（一）工程预算在500 万元以下的，5个工作日内完成；

（二）工程预算在500 万元（含，下同）—1000 万元的，7 个工作日内完成；

（三）工程预算1000 万元—3000 万元的，10 个工作日内完成；

（四）工程预算3000万元—5000 万元的项目，15 个工作日内完成；

（五）工程预算5000 万元以上的，2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

    第十五条 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主要负责对送审项目的工程量计算、定额套用、取费是否合理、准确和执行我市材料价格等工程建设规定等情况进行审核。
第十六条 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预算审核完成后，应及时向建设单位出具审核意见，审核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项目概况、审核依据、审核范围、审核程序、审核内容、审核结论及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十七条 市审计部门或随机抽取的第三方中介机构，按季度抽取20%的比例，对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出具的预算审核报告进行再复审，并出具项目预算再复审报告。
第十八条 项目预算再复审报告，由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函告相关单位和部门。项目未招标的，由被函告单位和部门依据再复审报告及时作出调整；项目完成招标的，由被函告单位和部门，将预算再复审报告作为项目结算审核的参考依据资料。
第六章 技术人员考核管理
第十九条 技术人员应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和操守，公平公正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预算审核工作。

第二十条 项目预算审核再复审报告，原则上需要覆盖上一季度全体参与项目预算审核的技术人员。

第二十一条 项目预算审核再复审报告作为考核技术人员的重要依据之一。根据技术人员各自负责部分的金额进行计算，出现下列情况的，由市财政国资系统党委对技术人员予以处理：

（一）再复审后，核减率小于3%但金额高于30万元的或核减率大于3%及以上且核减金额低于30万元以内的，所涉技术人员该项目的工资提成比例减半；

（二）再复审后，核减率大于3%及以上且核减金额高于30万元的，所涉技术人员该项目的工资提成全部扣减，并记警告一次；

（三）若同一名技术人员在一年内出现三次警告的，将予以清退处理。

（四）如出现违纪违法行为的，移送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第七章 中介机构考核管理

第二十二条 第三方中介机构的项目预算编制考核侧重于服务质效的综合评定。服务质效直接与预算编制服务费相挂钩。
第二十三条 第三方中介机构预算编制时限应遵照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执行，由建设单位组织评定。

（一）超过规定时限50%的，扣减预算编制服务费的20%；

（二）超过规定时限100%的，扣减预算编制服务费的50%；
（三）延期达到1个月的，由建设单位收回资料，不得支付预算编制服务费，建设单位再另行委托其他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预算编制。
第二十四条 第三方中介机构预算编制误差，由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负责评定。
（一）预算审核后误差率在3%～5%的，扣减预算编制服务费的10%；

（二）预算审核误差率在5%～10%的，扣减预算编制服务费的20%；
（三）预算审核误差率在10%～20%的，扣减预算编制服务费的50%；
（四）预算审核误差率在20%以上的，扣减预算编制服务费的100%；
（五）随机抽取再复审项目，根据上述规定予以再扣减项目预算编制服务费，再扣减部分用于奖励出具再复审项目报告的第三方中介机构。
第二十五条 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审核后，单项工程误差额高于30万元的，对编制预算的第三方中介机构予以书面警告一次，误差额在50万元至100万元以内的，对编制预算的第三方中介机构予以书面严重警告一次，误差额在30万元以上且占项目资金5%以上的移送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第二十六条 第三方中介机构一年内出现两次警告或一次严重警告的，报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处理；出现违法违规行为的，移送相关部门关进行处理。
第二十七条 第三方中介机构提供不实或内容虚假的工程预算报告的，预算费用不予支付，并追究其经济及相关法律责任。造成政府投资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于2025年1月1日起执行。此前颁布的《龙南县政府投资项目工程预算编制、审核管理暂行办法》（龙府办字〔2017〕5号）同时废止。


